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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类型及金额：中低压电缆、光伏电缆、中低压电缆终端、控制电缆

及通讯电缆等产品框架供货合同，金额约为2.66亿元人民币。  

 ● 合同生效条件：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一、合同签署情况 

2015年6月5日，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全资

子公司江苏亨通电力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力电缆”）与中兴能源有限公

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兴能源(天津)有限公司签订了《电缆采购框架合同》。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中兴能源(天津)有限公司向电力电缆采购中低压电缆、光伏电缆、中低压电

缆终端、控制电缆及通讯电缆等产品用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900MW光伏电站项目，

合同金额约2.66亿元人民币 

（二）合同对方情况 

合同对方名称：中兴能源（天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开发区洞庭路58号融汇大厦八层0808室 

法定代表人：侯为贵 

注册资本：人民币11.5亿元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新能源及生物能源产品；农业种植；项目投资及管

理；技术开发、咨询及服务；自营和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经济信息咨

询；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及管理；节能技术咨询、开发、服务；节能产品研发及销

售；节能工程咨询、设计、施工；节能设备租赁；太阳能及光伏产品的研发及销



售；光伏系列工程的设计、安装、调试；太阳能技术咨询；节能评估、能源审计

业务；碳基金相关业务；排放权买卖及交易咨询；机电安装；预包装食品兼散装

食品批发；棕榈油批发兼零售；机电设备的研发、销售；风能设备的研发、销售；

风能系统工程的设计及系统集成；空调设备的研发、销售；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

技术开发、销售、服务；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社会经济技术咨询；

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电子工程专业承包；机电设备安装；计算机

信息系统集成；电信工程专业承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同对方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金额：约2.66亿元人民币 

2、结算方式：电汇、银行承兑汇票、第三方支付 

3、供货周期及交货地点以每次具体订单约定为准。 

4、违约责任：损失质保金及支付违约金 

5、争议解决方式：如发生争议，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

方可以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即2015年6月5日起生效。 

7、合同签署时间和地点：2015年6月5日在北京市朝阳区签署。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合同的履行将直接对公司的经营发展和积极履行“一带一路”战略产生积极

影响，对上市公司本年度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和净利润影响不大。  

本合同不会对上市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

行合同而与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 

存在因中兴能源(天津)有限公司项目原因不再需要采购本合同项下货物或

不能履行本合同的风险及公司出现货物质量、供货周期、售后服务等不符合合同

或订单约定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电力电缆与中兴能源(天津)有限公司签订的《电缆采购框架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六日   


